
2022/12/23 15:19 文书全文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y/aTDB1fzWo7ApKtmXWKHy9I7bcOCAxT/3ixV2JwtxaowW… 1/7

滨州市源满商贸有限公司、滨州鹏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伙合

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  由 案  号   
发布日期2022-12-22 浏览次数5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鲁16民终28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市源满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惠民县石

庙镇永莘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吴明凤，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为民，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爱国，山东守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鹏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惠

民县皂户李镇幸福郑村（佳通机械沿街商铺）。

法定代表人：吴鹏，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鹏，男，197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

民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睿，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庆，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滨州市源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滨州鹏

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越公司）、吴鹏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

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2022）鲁1621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

院于2022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源满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惠民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鲁1621

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源满公司分得合作期间的进度款610325元及

鹏越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鹏越公司承担。事实与

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源满公司对涉案工程款要求分配

具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源满公司与鹏越公司作为涉案项目的合伙双方，共

同出资、共同经营，也应当共享收益。对涉案进度款享有按《保证书》约定比例

分割的权益。一审法院对于利润的认定错误。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源满公

合伙协议纠纷 点击了解更多 （2022）鲁16民终28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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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其具有独家代理浙江德富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热风机产品的代理权及在2020

年惠民县煤改电热风机招标招标项目中中标作为出资，保证书中也约定了源满公司25%

享有的股份。鹏越公司作为出资方和施工方，约定承担出资及施工义务。在涉案

项目中源满公司与鹏越公司均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在涉案项目中各

方获得相应利益，符合合伙合同约定，也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原则。涉案

出资由鹏越公司全部承担，并不能就此要求进度款优先支付补偿其出资额度，这

显然不符合双方真实意思的约定。在鹏越公司出具的《保证书》中约定了源满公

司享有25%的股权，即对于回款应当根据总工程款的额度来计算源满公司享有的

25%权益，而不是全部工程款到付后才将25%权益支付给源满公司；2.涉案项目施

工完成，部分结算款到位，源满公司应当作为结算单位，但是鹏越公司却在

(2021)鲁1621民初3432号诉讼中要求惠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惠民县

住建局）直接将进度款2104500元支付至鹏越公司处，(2021)鲁1621民初3432号民

事判决已经确定生效，应当认定法院已经将该债权确认为鹏越公司所有，应当视

为鹏越公司已经实现了债权，本案已经完全具备了可以分配的条件。二、鹏越公

司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鹏越公司在未与源满公司协商一致的情况

下，单独起诉惠民县住建局的行为严重违约，并侵犯了源满公司的合法权益，在

双方的合同约定中应当源满公司为结算单位，相关款项应当支付给源满公司。在

出资时，鹏越公司并未全额进行出资，构成违约。鹏越公司在收到工程款后并未

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严重违约，按照鹏越公司出具的《保证书》约定，鹏越

公司应当向源满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三、鹏越公司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吴鹏作为自然人独资股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

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鹏越公司、吴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源满公司上

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自双方合作以来，源满公司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拒不

向鹏越公司出具授权，进而引发多起诉讼，鹏越公司是无辜善意的合同方，源满

公司是违约方，故其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案外人浙江德富公司与惠民县住

建局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因源满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光玲有独家销售经营权，故浙

江德富公司将该项目交由源满公司，并授权源满公司与惠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结算。2020年9月27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鹏越公司负责出资代垫款项

购买第三人的热风机，政府回款产生利润后源满公司占25%分红，源满公司授权鹏

越公司与惠民住建局办理结算并收取货款，鹏越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向第三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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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2406450元，双方实际是合伙合同关系。源满公司严重违约的事实。符合与住

建局结算条件后，源满公司拒不向鹏越公司出具与住建局结算的授权。鹏越公司

起诉要求源满公司出具授权，惠民县法院作出（2021）鲁1621民初612号判决书判

令源满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开具合法有效的委托鹏越公司结算工程款的书面

授权委托。判决生效后，源满公司仍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义务。因源满公司拒不履

行判决义务，鹏越公司被迫直接起诉住建局支付货款，惠民县法院作出(2021)鲁

1621民初3432号判决判令惠民县住建局支付给鹏越公司货款2104500元（总货款的

50%）。贵院作出（2022）鲁16民终809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惠民住建局履行前述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源满公司再次发起本案诉讼主

张所谓分配利润，并查封相应货款，显然是恶意起诉。目前政府回款只有50%，没

有产生利润。二、《合作协议》约定只有产生利润才可以按比例分配，但当前仅

收到政府50%的进度款，没有产生利润，暂不符合利润分配条件，一审判决驳回诉

讼请求正确。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二条规定及《合作协议》第3条的约定，

只有政府回款产生利润后，双方就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源满公司主张按进度款

分配利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源满公司主张其依据《保证书》

持有25%股权，故应按照进度款分配利润也不能成立。且不说股权概念是适用于公

司主体，而本案没有设立项目公司。实际上，不论是公司，还是合伙关系中，除

非各方有明确约定按照进度款分配利润，否则均应当算总账计算利润。因为双方

合作的项目尚未完结，更未产生利润，将来能否产生利润、产生多少利润，均存

在不确定性。利润计算需考虑收入及成本。关于收入，剩余50%政府回款未来能够

收回多少就存在不确定性，如此能否产生利润、产生多少利润，都存在巨大不确

定性。合伙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的协议。合伙财产的分割以完成合伙事务为前提，合伙事务未完成之前一方主张

分割合伙财产不应予以支持。源满公司主张分配利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源满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合伙期间的费用支出数额、是否存在利润及利润数

额的多少等事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吴鹏认为源满公司没

有证据证明吴鹏与鹏越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并且源满公司对鹏越公司的诉讼请求

不能成立，吴鹏对此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2.鹏越公司前期投资是向其他方融

资，至今还支付着高额利息费用，鹏越公司现无法领取剩余被冻结货款，也无法

主张剩余50%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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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得双方合作期间的进度款610325

元；2.判令鹏越公司、吴鹏向源满公司支付违约金3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鹏

越公司、吴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9月22日，案外人浙江德富新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德富公司）中标惠民县2020年清洁取暖“煤改电”采购项目第

13标段，并与惠民县住建局签订了《惠民县政府采购合同》两份。合同约定由浙

江德富公司向惠民县住建局指定的第三方提供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等采购项目，两

份合同总金额为4209000元，采购合同中同时注明根据乙方公司（浙江德富公司）

运行机制，为了便于后期财务结算及售后服务及时性，由乙方出具授权书，委托

授权源满公司办理财务结算及招标招标文件允许的其他它相关事宜，并在合同书中注

明了源满公司的开户银行及账号。2020年9月22日，浙江德富公司出具书面授权委

托书，表明源满公司为浙江德富公司在此项目中唯一合作商，根据双方此前协

议，将本项目的政府回款打入源满公司的公司账户，特指定由源满公司办理本项

目的财务结算和与本项目其它的有关事宜。

2020年9月27日，源满公司（甲方）与鹏越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合作协议中载明如下内容：甲方代理浙江德富公司热风机产品在惠民县煤改

电项目中的独家销售经营权，并在2020年惠民县煤改电热风机招标招标项目中中标13

标段，双方约定共同合作；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出资由乙方全部承担，股份分红

甲方占25%，乙方占75%，甲乙双方各自记账，双方签字确认，政府回款产生利润

后，自回款到账3日内甲乙双方将利润分摊结清；甲方负责购买热风机，进货价格

为每台26**元；设备采购款由乙方汇入甲方账户后，甲方将款汇入浙江德富公司

订货；政府回款结算方式为甲方开具授权给乙方，由乙方负责结算；安装过程所

产生的安装费、中间费（每台50元）、公关费等，经双方确认后一并结算。合作

协议签订后，鹏越公司按照约定向源满公司支付设备采购款2406450元。2020年10

月19日，鹏越公司向源满公司出具保证书，保证书载明如下内容：1.合作协议中

施工的数量是900余台，应以实际安装数量为准，在整个过程中，如因施工乡镇和

农户的原因致使有剩余的热风机，或者双方计算有误而有剩余的热风机，鹏越公

司承担其剩余的75%，源满公司承担剩余的25%；2.双方已确定热风机的价格为

2650元（包括中间费），虽鹏越公司承担本项目的全部出资，至于源满公司与生

产厂家的业务情况，鹏越公司不能参与，也不会因此而提出任何异议；3、源满公

司有25%的股份，虽然源满公司开具委托书给鹏越公司代为结算，但不会影响和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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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到源满公司的利益，源满公司若发现有影响其利益的情况可收回委托，并由源

满公司负责结算；4、在本政府项目中，鹏越公司不会将本合作品牌与其他品牌的

配件、电线、管子等混用和掺杂，其过程的中间费归属于设备价格中，随设备款

支出，其他费用按约定比例承担；5、源满公司有权随时了解其整个过程的进度情

况；6、若本保证书与合作协议内容有冲突的，以本保证书为准；7、鹏越公司若

违反约定，除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和本《保证书》外，将承担违约金30万元。

双方合作过程中，在第一期工程款631350元已到达惠民县住建局账户后，鹏

越公司以源满公司拒绝履行合作协议义务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源满公司继续

履行合同并开具合法有效的书面授权。2021年2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21）鲁

1621民初612号民事判决，判令源满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开具合法有效的委托

鹏越公司结算工程款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后，鹏越公司以惠民县住建局为被告、

源满公司等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惠民县住建局向其支付货款

2104500元及违约金。2021年12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21）鲁1621民初3432号

民事判决，判令惠民县住建局支付鹏越公司货款2104500元。现该笔款项即

2104500元除本案查封的826125元外鹏越公司已支取。庭审中，经询问双方均称涉

案项目剩余50%款项尚未全部到位。

一审法院认为，源满公司与鹏越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

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

涉案工程前期50%的回款即2104500元是否达到双方约定的分配条件；第二、源满

公司要求鹏越公司支付违约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政府回款产生利润

后，自回款到账3日内甲乙双方将利润分摊结清”，双方均认可涉案项目已到位的

50%款项为2104500元以及因履行该项目鹏越公司支出设备款2406450元的事实，通

过源满公司要求分配的2104500元以及支出的2406450元来看，目前尚未产生利

润。源满公司提交的案例中涉及项目为房地产开发，裁判结果也是结合房地产开

发项目的特点以及涉案项目投入使用时间较长且已产生客观经济效益等因素考虑

所得出，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并不具有相似性，不具有参照性。就本案来说目前投

入成本较大的是鹏越公司，且根据政府回款以及双方认可的投入成本计算尚未产

生任何收益，源满公司目前要求按照双方比例等对2104500元进行分配不符合双方

的约定，亦不具备分配的客观条件。故，对于源满公司第一项诉求，一审法院不

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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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源满公司认为鹏越公司未与源满公司协商的情况下直

接起诉惠民县住建局的行为不仅违约，而且严重侵害了源满公司的权益进而要求

鹏越公司支付违约金。双方合作协议中对政府回款结算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且

此后鹏越公司出具的保证书中也载明由源满公司出具委托书给鹏越公司代为结

算。就目前案件事实来看，政府回款到位后双方对结算方式发生矛盾，鹏越公司

先后提起诉讼是为了结算已到位政府回款。因已到位50%的回款并未产生任何利

润，如前所述并不具备分配条件，源满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实鹏越公司目前存在

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其他情形，同时对于源满公司主张鹏越公司目前提起的要求惠

民县住建局结算另外50%的工程款项的诉求存在侵吞合伙收益之嫌，因该案尚未结

案，倘若在后期履约过程中鹏越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源满公司可另行提起主张。

故，结合目前案件事实，源满公司要求鹏越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求，一审法院不

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第九百六十九条、第

九百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滨州市源满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5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滨州市源满商贸有

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源满公司提交证据一、民事起诉状一份，证明鹏越公司于

2022年5月31日就剩余货款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该款支付给鹏越公

司，进一步证实剩余50%货款由鹏越公司单方向建设局主张权利。证据二、2020年

9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证明鹏越公司2020年9月26日汇入源满公司的款项

与2020年9月27日的合作协议无关，但鹏越公司将该款项强行添加到9月27日的合

作协议内容之中，源满公司一直未同意，且9月26日的合作当事人张光玲也不同

意。鹏越公司、吴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

证明内容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鹏越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的内容起诉住建局，不

存在违约行为。根据（2021）鲁1621民初3432号民事判决认定住建局应向鹏越公

司支付本案款项，鹏越公司再次起诉剩余货款是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该案件尚

未有定论，双方合伙收入及利润是不确定的，源满公司主张分配利润是不符合条

件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源满公

司陈述的该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权利义务应依2020年9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为

准，源满公司主张合作协议相关约定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本院认

为，鹏越公司、吴鹏对源满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源满公司

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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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涉案工程的50%的回款数额2104500元

是否具备了双方约定进行分配的条件；2.鹏越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焦点问题1。本案中，源满公司主张涉案工程50%的回款数额2104500元已

具备分配条件。本院认为，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源满公司（甲方）与鹏越公

司（乙方）于2020年9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出资

由乙方全部承担，股份分红甲方占25%，乙方占75%，甲乙双方各自记账，双方签

字确认，政府回款产生利润后，自回款到账3日内甲乙双方将利润分摊结清。鹏越

公司向源满公司支付设备采购款2406450元。（2021）鲁1621民初3432号民事判

决，判令惠民县住建局支付鹏越公司货款2104500元。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的约

定，双方约定的分配系对涉案工程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鹏越公司支出设备采购

款2406450元，政府回款2104500元，涉案工程的政府回款尚未产生利润，故，源

满公司主张按照《合作协议》分配政府回款210450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问题2。本案中，源满公司主张鹏越公司未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

分配政府回款，构成违约。本院认为，《合作协议》约定的分配条件为涉案工程

产生利润，涉案工程政府回款为2104500元，尚未产生利润，故，鹏越公司未分配

并不构成违约。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源满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源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3元，由上诉人滨州市源满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乃群

审 判 员　王忠民

审 判 员　张　雷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李　阳

书 记 员　高秀娟


